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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买

编号:ZJ2ⅡOO⒛ )∶ 确定

江边三期、戚厂二期生反池曝气系统设备集成

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定义

(1)“ 买方
”
指常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2)“卖方
”

是 江

(3)“项目监理
”:是指受买方委托或授

整个工程实施的一家监理机构。

(4)“ 中标通知书
”:指买方正式接受卖

(5)“不可抗力
”:任何一方都不能预见、

过合理控制范围、且不能克服的自然事件和社

(6)“合同价款
”:指根据合同条款,用 ⒓

义务后卖方所应得的金额。

(7)“ 一方
”:指买方或卖方的任何一方。

(8)“服务
”:系指合同规定卖方需承担

技术援助与保障、培训以及其它类似的在合同

(9)“现场
”

系指合同设备最终安装和运

(10)“ 技术资料
”

是指卖方提供的与合

检验、安装、调试、验收、性能验收试验和技

字说明、标准、各种软件等 )。

(ll)“ 合同设备
”
是指卖方根据合同所

专用工具、备品备件等。

(12)“ 技术服务
”

是指由卖方提供的与

监造、检验、土建、安装、调试、验收、性能

术指导、技术配合、技术培训等全过程的服务。

(13)“ 验收
”
系指买方依据技术文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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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明重心和吊点位置,并附有吊装方法

7.3对裸装货物应以不锈钢标签 (不

关内容。大件货物应带有足够的货物支

7.4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应分类包装

标明
“
备品配件

”
或

“
专用工具

”
的字

7.5所有设备的端 口必须用保护盖

7.6对于需要精确装配的、明亮洁

保护层 (不得用油漆 )对其进行防护 ,⒓

第八条 标记

8.1合同设各的喷漆、标识、验收文

各项要求。

8.2合同设备若有外包装 ,卖方应在

字样标明以下各项内容 :

a)制造厂名称、产品商标和设备名

b)毛重 /净重 (Kg);体积 (长 ×

c)目 的地 ;

d)项 目名称 ;

e)联系方式 ;

f)箱号/件号。

凡重量为二吨或超过二吨的货物 ,

案标明重心位置及起吊点,以便于装卸

应按照设备的特性和不同的运输及

心

”

、

“

向 上

”

、

“

防 潮

”

、

“

勿 倒

”

、

“

怕 热

“
重心点

”
、
“
堆码重量极限

”
、
“
堆码层

符 合 GB191和 GBG388的规 定 。

第九条 交货和运输

9.1卖方仅负责供货不负责安装的 ,

险和责任均由卖方承担 ;卖方不仅负责

之前的所有风险和责任均由卖方承担。

装示意图。

钢铭牌)或在设备本身上注明上述有

包装垫木。

并在包装箱外按 8.2条注明内容,并

,一次性发货。

其它方式妥善防护。

货物的加工面 ,应采用优 良、耐久的

防止在安装前发生锈蚀和损坏。

和运输应符合本合同技术文件所列的

件外包装上以醒 目的方式用中文印刷

×高,以毫米表示 );

包装箱的侧面Ⅱ以运输常用的标记Rll图

搬运。

卸要求 ,在包装箱上明显位置标上
“
小

、
“
远离放射源及热源

”
、
“
由此起吊

”
、

极限
”
、
“
温度极限

”
等通用标志,并应

所有货物在完成交货验收之前的所有风

货且负责安装的,所有货物在完成安装

果在交货之前、卸货过程或安装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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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替代的备件供买方选择购买或提蒯通知买方,以便买方有足够时间从卖方处

对所需的备品备件做最后
—

批订货,并阜卖方有义务免费提供制造这些备品备件

的图纸、样板、工具、模具及技术说明箐,使买方能够为合同设备制造所需的各

品各件,且买方制造这些备品各件不构戍对专利及工业设计权的侵权。买方在用

毕后适当的时候以合理的方式和状况州还以上各项物品。

第十二条 合同价款与支付

12.1本合同价款即合同总价为人民币总价 :  L。 88万元 (大写:壹佰捌

拾壹万捌仟捌佰圆整~),合同单价为固戽不变价格 ,除非本合同另有规定 ,否则

在合同期内或因卖方违约而被延长的钠货期内不因任何原因加以变更或调整。买

方有权对采购设备的数量在一定范围内胜行调整 (指增加或减少),单价仍按卖

方中标价格确定。本次曝气系统更新交肘方式为
“
交钥匙

”
方式,即卖方除负责

上述以及招标图纸提到的所有更新内容外,还须负责为保证曝气系统正常运行

所需要的其他改造内容,以及曝气系硎更新现场的恢复、清洁等工作,同时卖

方必须依据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相荆废物废料进行合理处置,否则,卖方承

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上的和经济上Bq责任。

12,1.1本 合 同价款包括合 同设各 《含备品各件 、专用工具 )、 技术资料 、技

术服务、货物运输 、货物 中转 /储存、卸货、安装及指导安装、设备调试 、卖方

项 目组成员派驻现场开展工作等费用 以及卖方的合理利润 ,还包括合 同设备的税

费等与本合 同中卖方应承担的所有义务和所有工作相关的费用。各类费用 己计入

智 自设备的价格 中,不可单独 以安装费用 <丿 服务费用等列支。 〃

12.1.2合 同约定需提供安装服务的设备 ,除非双方另有约定 ,一律执行包

干价,不再因实际安装工作量的增减进行价格调整。

12.1.3中 国政府根据现行税则向采方征收的在中国执行本合同产生的一切

税费 (包括增值税、进口设备关税等)应包含在报价内。如果在履行合同过程中

适用的税收发生变化,如税率的增减、增加或废除税种或现行规定的解释和使用

的变更,除税务机关有其他明确规定外都不再对合同价格进行调整、增加或减少。

本合同涉及的发票为货物类增值税专用发票,所有发票均需按付款时的增值税税

率开具,该税费已包含在合同价款中。|

12,2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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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设 计 、 制 造 、 标 识 等 原 因 存 在 足 以
同

及 人 身 、 财 产 安 全 的 缺 陷 冫 卖 方 将 及 时 通

知买方并及时采取修正或者补充标识、|修理、更换等措施消除缺陷。

l4.5卖方保证充分考虑了其向相应供货商采购货物需要的时间及资金,不

得因为供货商的原因或其与供货商之间的法律纠纷作为延迟交货中莎辩理由,如

因其向供货商订货产生问题造成延期对货的按 21,2条处理。

l4.6质 量保证期 (以下简称质保玮 )为 设备初步性能验收合格之 日起 ⒛ 个

月 ,如果由于买方原因未在所有货物到扬之 日起 18个月内完成验收并投入运行 ,

则质保期为最后一批货物到场之 日起 3O个月。

l4,7如合同设备在调试试运行或麻保期内发现属卖方责任的十分严重的缺

陷 (如设备性能达不到要求等 ),则该靼号设备的质保期均 自该缺陷被修正后开

始重新计算,同时承担买方为维持正爿运行购买替代设备所发生的相关费用。

14.8在质保期内,因卖方所供设备、材料制造质量或安装问题出现设备故

障时,卖方在接买方通知后,2小时内晌应,省 内的在 ⒛ 小时内,省外的在 倜

小时内,赶到买方现场 ,免费予以排除熬障、修复或更换零部件,还应支付因更

换、替代所造成停运的全部费用,并在标保金中扣除。质保期满后,如设备出现

故障,卖方在接买方通知后,仍应在 2|小 时内响应,省内的在 24小时内,省外

的在 鲳 钊、时内,赶到买方现场 ,免费干以排除故障、修复或更换零部件 ,需更

换零部件时,酌情收取成本费。

第十五条 检验

冖
15。 l卖方应在发货之前对货物的康量 <∫ 规格、性能、数量进行准确的全面

的检验 ,并出具其货物符合规定的质量怔明书。该证明书将作为提交付款单据的

一部分。但不应视为是对质量、规格、ll± 能、数量的定论。

15.2货物运抵现场后 ,卖方在接缃买方通知后应及时到现场 ,与买方、项

目监理 (或设备使用部门/工程实施部∫i)、 设备安装商共同对货物的规格、数量

/重量、外观进行检验。

安装时才开箱的设备 ,经多方共同清点包装箱数量后由设备安装方负责保管

和仓贮 ,土建谈判供应商负责提供满足垛备安装方要求的场地条件并负责二次搬

运。多方共同清点的签字单据作为支付刭货款项的依据。

设备安装方负责到场验收后设备的杯管、仓贮 (卖方应提出对设备的存放要



求 )。 卖方安装的设备,自 进场开始安装至结束,设备、附件等全部由卖方自行

保管,直到完工办理交接手续后为止。

15,3如果卖方人员未按时到现场,买方有权自行开箱检验,卖方应无条件

接受买方的检验结果。现场检验后出具的检验证刊不免除或减轻卖方对货物应承

担的任何质量责任。         |

如果经检验发现合同设备规格或数晕/重量、外观不符合技术文件的规定时 ,

买方有权拒收并按第二十条向卖方提出索赔,并且在规定的时间内解决。

15.4曝气器及各零部件在交货至现场须进行抽样检验,同规格的曝气器先

随机抽取 10件 ,再从中任取 4件进行检|验 ;双方同意产品应经下列检测机构抽

检通过:其 中橡胶膜理化力学性质送至阿|朗 新科高性能弹性体(常州)有限公司,

ABs底盘技术性能指标及UPVC空气管道苯术性能指标送至常州建筑科学研究院,

不锈钢制品材料成分检测送至中铁检验认证 (常州)机车车辆配件检验站有限公

司,曝气头充氧性能指标送至建设部给凼排水设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进行检

测。首次检测的费用由买方负责,首次检测不达标而复测的费用由卖方负责。

第十六条 技术服务

16,1卖方应及时提供与本合同设备有关的安装、调试、验收、性能验收试

验、运行、检修等相应的技术指导、技术配合、技术培训等全过程的脲务。

16.2卖方仅负责指导安装的,需派代表到现场进行技术服务,指导买方按

照卖方的技术资料、检验标准、图纸及沸明书进行安装、分部试运、调试、启动

和试运行,冖 并负责解决合同设备在安装调试、试运行中发现的制造质量及性能方

面的问题,并且对合同设各的安装质量进行验收,对合格的设各安装应提供书面

的签证认可。

16.3卖方派到现场服务的技术人员应是有实践经验、可胜任此项工作的人

员。买方有权提出更换不符合要求的卖方现场服务人员,卖方应根据现场需要,

重新选派买方认可的服务人员,重新选派产生的费用由卖方承担。

16.4由于卖方技术服务人员对安装、调试、试运等技术指导的疏忽和错误

或卖方未按要求派人指导而造成买方的损失应由卖方负责,并从货款中扣除。

16.5如遇有重大问题需要双方立Fx「 研究协商时,任何一方均可建议召开会

议,在一般情况下,另一方应同意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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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卖方安装的设备,卖方应在接 刂进场通知后在买方要求的时间内进场

并完成安装工作。进场时,应先到现场项申办报到,服从现场项目办的一切安排 ,

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责任由卖方自行负束。

在设各安装过程中,由于卖方责任芾要更换、修理有缺陷的设备而使合同设

备推迟安装时,未能在买方要求的时间内完成安装工作的按 21.2条延期安装处

理。如因现场其它情况造成安装延迟,,mlll应由现场监理单位签证为准。

在合同设备己进场安装的过程中,曲 于现场施工进度的调整,需要对设备安

装计划作相应的变更,卖方在接到买方脚变更后,对设备安装计划作出相应的调

整,并在接到买方重新进场安装通知后,|省 内⒛ 小时内,省外 鲳 小时内进场进

行续序安装工作 ,否则未能在买方要求的时间内完成安装工作的按 21.2条延期

安装处理。

17.4合同设各安装完毕后,卖方删派人参加调试进行指导 ,大型或进 口设

备的首次运行点动须由卖方负责,并应尽快解决调试中出现的因卖方原因引起的

设备问题 ,其所需时间一般不应超过 1周 。对于因卖方原因引起的较大的设备问

题,卖方应在买方首次书面提出相关问靼之 日起 1个月内解决。

第十八条 安全责任

卖方不仅提供合同设各,而且负责命同设备安装的,适用本条款,应满足以

下要求:              |
18.1卖方在进入安装现场进行合向设备安装之前 ,必须与买方或项 目监理

预先取得联系 ,未经许可擅 自进入安装扔场进行合同设各卸货、丿安装的 ,买方将

对合 同设备不予验收 ,并由卖方承担 由忸造成的所有安全责任 。

18.2卖方提供的合同设备、安装时的材料和用具 ,在进入安装现场后的保

管由卖方负责 ,安装和调试人员的安全 |保险、食宿、交通等 ,均由卖方负责。

18.3安装过程 中必须持证上岗的恃殊工种 ,卖方必须 出示相关的上 岗证 ,

并将上 岗证 的复印件交项 目监理处留存各查。不服从项 目监理现场管理 ,或无证

违章操作的 ,不负1许进行设备安装 。 |

18.4卖方 自进入安装现场开始设各安装到最终完成设备安装并交付买方期

间,必须始终服从‘项 目监理的安全管理 |若发现卖方存在违反安全操作的情形且

不服从管理 的,第一次按合同总价金额 |zO/c|进行赔偿 ;第二次按合同总价金额 弼



第三次买方有权解除合同, 并有权要求卖方按照合同总价金额的 30%

卖方在安装过程中造成第三方伤害事故或经济损失的,按责任大小承

进行赔偿 ;

进行赔偿。

18,5



(1)替换和/或修理的设备和材料的费用 ;

(2)参与第二次性能验收试验的卖方技术人员的费用 ;

(3)参加修理的买方人员的费用 ;

⑷ 第二次性能验收试验所使用的工具习F口 设备的费用 ;

⑸ 第二次性能验收试验所使用的材料和消耗品的费用 ;

(6)所更换和
'或

修理的设备和材料运离/运抵现场的所有运输和保险费用。

19.6在合同执行过程中的任何时候,对由于卖方责任需要进行的检查、试

验、再试验、修理或调换,在卖方提出请求时,买方在不影响正常运行的前提下

安排进行配合以便进行上述工作。若由于上述配合买方需要采取保证运行的措施

而增加的费用,卖方负责承担。

第二十条 索赔

⒛.1如果卖方提供的货物在检验、安装、试运行、性能试验和质保期内 (包

括延长和重新计算的质保期以及潜在缺陷保证期)发现与合同不符,或设各的性

能达不到采购文件规定的设备技术要求时,卖方应按买方同意的下述方法之一解

决索赔事宜 :

ω更换:货到现场后经抽检有不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的,卖方应将己供产品全

部退回更换,并在一周内或买方通知书内要求的时间内完成更换工作,以达到合

同规定的质量、规格以及采购文件规定的设备技术要求,卖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

一切费用和风险并负担买方遭受的一切损失。

}b)拒 收:到货检验咐部分货物与合同规定的规格型号、外观不符时买方有权

拒收相应货物并全额索赔履约保证金,卖方应向买方支付被拒收货物的己支付部

分款项,并应负担曲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失,包括关税、增值税、利息、银行

费用、运费和保险费、检验费、仓储费、装卸费以及为保管和保护被拒绝货物所

需要的其它必要费用等。买方有权按其认为适当的条件和方式采购类似未交付部

分货物,卖方应承担买方购买类似货物的额外费用,以及因此而造成的一切损失,

包括但不限于招标费用、工期延误造成的损失。如果买方选择按本项解决索赔事

宜,则在卖方支付前述款项和费用后,免除卖方按本合同交付被拒收货物的义务。

c)退货:卖方自接到甲方书面供货通知起 45天 内或者经过一次更换货物仍

未能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的,买方有权直接退货并全额索赔履约保证金;设备通过

初步性能验收后但在质保期内发圳〗无法满足上述最低性能考核指标的,买方给予

犰
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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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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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剁



卖方两个月整改期,仍无法满足上述最低性能考核指标的,买方有权直接退货并

扣除质保金 ;

买方选择退货的,买方应向卖方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解除全部或部分合同,

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卖方不同毒解除合同的,应 向常州仲裁委员会申请
|

仲裁。卖方应退还买方己支付的该设备合同价款并负担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包

括设备拆卸费用、吊装费用、运输费用以及买方为保管和保护被退货货物所需要

的其他必要费用。买方有权按其认为适当的条件和方式采购类似未交付部分货物 ,

卖方应承担买方购买类似货物的额外费罔,以及因此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但

不限于招标费用、土建改造、工期延误i停运或运行能力不足造成的损失。卖方

应根据买方运行需要在买方购买替代货物后自付费用取回货物,卖方不在买方解

除合同通知书里规定的时间内取回货物的,货物损毁灭失的风险由卖方自行承担。

对于满足退货条件但因公共利益韩政府部门要求的原因无法停止运行进行

退货的设备,买方有权按合同总价款 3q%要求卖方支付因货物不合格而可能产生

的风险责任金,同时保留对因此将来可熊产生的其他损失的索赔权利,卖方支付

上述风险责任金后双方完成对合同项下所有设备的验收,买方方可支付剩余合同

价款 (买方也可直接扣除卖方应承担的策物风险责任金后支付佘下的合同价款 )。

dl降价:根据产品低劣程度、损坏枵度及买方所遭受损失的数额,商定降低

产品的价格。如果双方在性能验收中另F达成了合同设备的最低技术要求,且合

同设备达到了最低技术要求的,视为合同设备口‘达到技术性能要求,买方可选择

接受合冂设备,但卖方应按
邳

方达成
叫

降价幅度进行减价或向买方支付赔偿金。

e)增加设备数量:如合同设备能JT常运行,仅为性能无法达到合同要求且

可以通过增加设各数量的方式补足性朗的,除退货之外,买方可选择要求卖方增

加设备数量 (包括但不限于原有型号)享至满足L合 同要求的性能,同时卖方负担

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设各装卸、运输费用、安装调试费用、土建费用等其

他一切必要费用等,同时卖方应赔偿囹此而造成的一切损失。

⒛.2如果买方提出索赔通知后 ⒛
|日 内卖方未作答复,则该萦赔应视为己被

卖方接受。若卖方未能在买方提出索嘀通知的 20日 内 (修理、更换的在 侣 小时

内),按买方同意的方式处理索赔事宜l买方将从货款或卖方提供的履约保:证金

或质量保证金中扣回索赔金额 ,履约保|证金或质量保证金金额不足时 ,买方有权

向卖方进行进一步的索赔。



⒛.3不论合同设备的损失或损坏的责任在买方或是在卖方,卖方应首先尽

快交付更换或补充此损失或损坏的设备,然后确定上述设备的费用由哪一方承担。

第二十一条 卖方违约和赔偿

21,1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如果卖方遇到妨碍按时交货和提供服务的情况

时,应及时以书面方式将拖延的事实、可能拖延的时间和原因通知买方。买方在

收到卖方通知后,应尽快对情况进行评价,并确定是否酌情延长交货时间以及是

否收取误期赔偿费。延期应通过修改合同|的 方式由双方认可。即便双方商定可以

延期交货,但并不免除卖方应承担的延期{交货的违约责任,除非该延期交货的责

任应归责于买方。

21.2若卖方未能按本合同规定按时交货 (包括仅延迟交付技术资料但足以

导致合同设备安装、调试、试运行、性能验收工作延迟的),买方有权扣除延期

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一周的按一周计算 :

a.延期交货的违约金计算为 :

(1)每延迟一天违约金为迟交货物金额的千分之一,上限为该货物合同金额

的 甄。 (2)对项目工程工期有重大影响的设备延期超过 15天的,违约金为该

标段设备 (买方书面通知的该类型设备)的 3喁 ,并按 21.5条款处理。

b.如果卖方未能在合同规定或双方另行约定的时间内完成安装,延期违约

金参照延期交货违约金计算。

c。 如果由于卖方技术服务的延误、疏忽、错误或设各本身质量问题,导致未

能按时通过初步/性能验收的,延期违约金参照延期交货违约金计算,且卖方需承

担由于卖方技术服务错误或违约而造成的买方的直接损失。

卖方支付延期违约金,并不解除卖方按照合同继续交货的义务。

21.3由于卖方运抵现场的设各包装不符合买、卖双方达成的包装与保管技

术标准与规范的要求,则买方有权要求卖方支付合同价款 1%的违约金。

21.4每套合同设各延期违约金总金额不超过每套合同设备价格的 2眦;卖

方按本合同规定所承担的违约金总额不论单项或多项累计将不超过合同总价款

的 30%。

21.5对项目工程工期有重大影响的设备,买方应在合同规定供货日期 15

天前向卖方发出书面通知,买方在该书面通知中载明的设各即为对买方项目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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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大影响的设备。若该类设备供货延

标段设备 (买方书面通知的该类型设备

偿因此而遭受的损失,与此同时,买方

方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损失。

21.6本合同规定的违约金、损失

履约保证金或货款中扣除,履约保证金

进一步的索赔。

第二十二条 不可抗力

22.l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事件

合同义务 ,但延迟履行合同义务的期限

间和范围,无论本合同其他条款如何规

求调整合同价款。

22.2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在

可抗力事件的情况 以传真或邮件等方式 i

28日 内将有关当局或机构出具的证明

同时应尽量设法缩小这种影响和由此而

应将此情况立即通知对方,并立即恢复

22.3如果双方对不可抗力事件的

权解除本合同。

第二十三条 合同的解除 |

23.l因卖方违约,买方有权采取

约情况下,买方在向卖方发出书面违约

无须承担卖方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损失,

(a)卖方原因导致的迟延交货达 3

(b)对项 目工程工期有重大影响的

(c)满足第 ⒛.1条 e款规定的退

(d)根据第 17.4条发现卖方存在

达到三次的 ;

(e)卖方未能履行合同项下的任何 它义务,导致买方工期延误或性能不

超过 15天时,卖方除应向买方支付该

的 3OVO的 延期违约金外,还应向买方赔

权解除部分或全部合同,且无须承担卖

偿金、卖方应承担的费用买方均有权在

额及货款不足时,买方有权向卖方进行

影响其履行合同义务时,可以延迟履行

范i围应仅限于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时

,任何一方均不得因不可抗力事件而要

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尽快将所发生的不

知另一方 ,并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

件提交给另一方当事人。受影响的一方

丨起的延误,一旦不可抗力的影响消除后 ,

行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合同义务。

估计将延续到一百天以上时,买方有

必要的措施予以补救,在下列卖方违

知后,可立即解除全部或部分合同,且

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

天以上时 ;

备延期交货超过 15天时 ;

绦「件时 ;

安全操作的情形且不服从管理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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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供货设备清单

附件 2技术要求

附件 3安全协议

甲方 :

单位名称 (章 ):常丿

单位地址 : 单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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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供货设备清单

|

项 目名称 生 乏叫曝气勇统更新

|项 目编号
} Z 2020C ⒉0

编

号 茗鬈|   品牌型 价 | 合计 劂
期

|’

地 |

备

注

江边污列处 厂 期生 更池

滞
道

垂直立管、水平主管

等管径型号:Ⅲ
200nlIn;

管 壁 厚 ≥ 7,7I1lm;材

质 : UPⅤC

77 00 l项 77000

帧〓̄̄
丨~
 
 
〓岘丨̄̄~
丨̄〓啊{
ˉ
一̄̄凵〓咖〓

|

︱

︱

←

︱

川

ˉ

〓

〓

〓

η

J
『

爿

︱

ˉ

︱

卜

|

一 
 
~

2

主管法兰、弯头、三

通、闷盖等型号 :

DN200;

管 壁 厚 ≥ 7.7·lm;材

质:UpⅤc

主管

道附

件

24 0O 1JJ瓦

管 道 |管 道 支 架 :Φ ⒛ 0Irlm;

支架 | 材质:304不锈钢
| 2 00 l项

0
0

|支管、环管等管径型
支 管 | 号 :Ⅲ 1oorrlm;

道  |管 壁 厚 ≥ 4.5I1lm;材

)   质 :UPVC

46 Ⅺ0| 1项

4

通、弯头等 :

100mm:

≥ 4.5△ lm;材

: UPⅤ C

0 l项

|

38 00 l项

Γ
ο

不锈钢 304,其中支

管道固定螺栓规格 :

10△lm× 85△lm

螺栓
i

l 00 l项

6
曝气

器

Φ 300 进 口膜 ;

供气量 2~4
mJ/hr· 彳、

6
8080

只

△
主

吐
丶

7
其他

辅料

排水管、排水阀门等
DN25

材质 :UP℃ 壁厚≥

2nlm

25 00 l项



戚墅堰污水处理厂二期生反池

8
主管

道

垂直立管、水平主管

等 管 径 型 号 :DN
200nlm;

管 壁 厚 ≥ 7.7△ lm;材
Ⅱ
质:UPVC

吐4000 1项 全4000

见合

同

宜

兴

见

合

同

9

滞
酬
件

主管法兰、弯头、三

通 、闷盖等型号 :

DN200;

管 壁 厚 ≥ 7.7nlm;材

质 : UPⅤC

170Q0 1项 17000
宜

兴

管道

支架

管 道 支 架 :Φ ⒛ 0nlm

材质:⒛4不锈钢
17300 1项 17300

宜

业
⌒

10
支管

道

支管、环管等管径型

号 : DN 100mm;

管 壁 厚 ≥ 4.5△lm;材

质 : UPⅤC

295000 1项 295000
宜

兴

支管

道附

件

支管三通、弯头等 :

DN 100mm;

管 壁 厚 ≥ 砼。5·lm;材

质 :UPⅤC

5500 1项 5500
宜

兴

跗
婢
等

调 节 支 架 等 :DN
100△ lm;

材质:ABS;支管抱箍

材质:尼龙

15000 1项 15000
宜

兴

12 螺栓

不锈钢 304,其 中支

管道固定螺栓规格 :

10mm》(85△lm

7000 1项 7000
宜

兴

13
曝气

器

Φ215 进 口膜 冖

供 气 量 1~3
硭/hr· 个

50
5004

只
250200

宜

兴

~
宜

兴14
其他

辅料

排水管、排水阀门等

DN25;

材 质 :UPⅤ C;壁 厚 ≥

21rlm

13000 ]~〕::;l 13000

投标总价 Y: 1818800.00 大工 :人民 币:壹 百捌拾壹 厅捌仟
丐
彐 元整

丶

丶

‘

l
亠

·

i
△

 
勹

J
疒

注:1.表格中所有单项均含所有主材、辅材、附件及安装调试费用 ;

2.表格中除序号 6,13外 ,其他所有单项工程量均不作调整,6,13单项以

实际完成工程数量为准,单价不变。

3.以上供货范围己包含了池内淤泥的清除及老曝气系统的拆除,此费用己



包含在总价中。

4.曝气系统更新须搭设施工斜道 ,

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此

5.曝气系统下池操作需满足买方

6.表格中主管道还包括以下内容 :

钢制弯头的法兰 (1okg)以下的竖管

不锈钢 304风管,以及为便于安装需增

缩接头 (法兰材质为不锈钢 304)等。



附件 2 技术要求

(1)充氧性能指标

二二其月

设各名称 盘式橡胶膜微孔曝气器

曝气器的规格 Φ215橡胶膜片式

曝气器的型式

由压盖

有 O型 =可
页匠塑成型橡胶膜片 (自 身带

密封环 )、 止回阀、止回垫片、支

掌体、连接件等部件组成。

氧利用率 冫
=3|6%

标准曝气效率 ≥8.5kg02/kwh

标准状态下曝气器阻力损

失
≤≡3,5 KPa

橡胶膜使用年限 )5年

其它管件使用年限 >15年

江 扭三期

设备名称 盘式橡胶膜微孔曝气器

曝气器的规格 Φ300橡胶膜片式

曝气器的型式

压

O

由

有

、一次注塑成型橡胶膜片 (白 身带

!密封环 )、 止回阀、止回垫片、支

撑体、连接件等部件组成。  ~

氧利用率 ≥≥32%

标准曝气效率 ≥7.0kg02/kwh

标准状态下曝气器阻力损

失
≤≤4 KPa

橡胶膜使用年限 >5年

其它管件使用年限 )15年

⒈
小

Ⅰ

︱

目
g
/

丶

·

·

·

 

丿



上述性能指标的测试条件依

CJ/T⒛⒋⒛18,其中江边三期按标准

准通气量细7个 ·h进行测定。

(2)ABs底盘技术性能指标

(3)UPⅤC空气管道技术性能指

UPVC风管 (含主风骨,支风管 ,

UPVC管关于厚度和力学性能的规定 ,

(4)橡胶膜技术性能指标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城镇建设行业标准

气量 4m3/个 ·h进行测定,戚厂二期按标

件 )参 照 国 标 GB/T10OO2。 l⒛ OG给 水

称 压 力
PN1.0,

上表中的橡胶膜为己经加工完成 安装好的实际曝气头上的橡胶膜片。

拉伸屈服应力

≥ 118.0

维卡软化温度

拉断伸长率



附件 3

立协议单位 :

甲方:常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神洲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为贯彻
“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 治理”的方针,根据国家有关法规,明

双方确定签订本安全生产协议。确双方的安全生产责任 ,确保施工安全 ,

一、项 目

1.项 目名称 :常州市城市排水有眼公司生反池曝气系统更新

二、协议内容

本协议鸯Ⅰ

切实加强

T工

现场安全生产

皋l丑

:双方本攉i平等、自愿的原则 ,签订

2.甲 乙双方必须认真贯彻国家和对级劳动保护、安全生产主管部门颁发的

有关安全生产            、政策 ,严格执行有关劳动保护法规、

条例、规定。             阝门或单位、现场监理的管理,并使施

环保等方面的要求

冖 焊工及其他工种的持证上岗的管理

l强本单位员工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增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督促员工自觉遵

守妾

拿

生产法

垦菡 l拿虔看莒】执行 }中
i人民共利国安全生↓法》、以 城

终
排  

丿

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雄》和《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

等相

F冱 应充分考虑到工作环境内苷能存在 H2S、 C0等有毒有害气体 ,在服

务期间如需下井作业需采取虑强芾刂通风
|、

佩戴防毒面具等安全措施 ,并考虑相关

应急预案、实行工作票制度 ,确保达到
轩

全生产的目的,甲方不再进行另外的安

全技术交底。           |
|

7.乙方在服务期间必须注意用电
刮

全 ,遵守甲方有关用电方面各项制度 ,禁

止带电作业。乙方有接受甲方及现场
判

理的督促、检查和指导的义务。



吊车 )的使用及登高作业时,需充分考虑

甲方不再进行另外的安全技术交底。

电安全以及督促检查的义务 ,对于查出

须限期整改 ,如乙方在限定的期限内拒

每次 10OO一司ooo的经济处罚,并由监

不合理要求 ,乙方有权拒绝 ,并可向上

品,由 乙方 自理,乙方应督促现场服务

作业期间乙方作业范围内发生的人员伤

负责,乙方应对甲方及第三人造成的人

协助进行紧急抢救和保护现场的义务 ,

造成人员伤亡的,或产生较大社会影响

方应向甲方支付 200OO元 /次的违约金。

、单位双方 ,如遇有同国家的有关法规不

方必须严格执行,由于违反本协议而造

:权釜Fl手≡f枉兮:ρ ,

地 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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